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之區間車嚴重缺乏，恐無法達成便利交通與促進觀光之預估成

效；此外，總班次不變，以普悠瑪號取代可售無座位票之列車

，反而會降低旅客運輸能量，加劇一票難求問題。爰此，為因

應花東線普悠瑪號通車，行政院應盡速提出東部地區鐵路網絡

整體性規劃，勿使便民德政最終為德不卒，特向行政院提出質

詢。 
 

說明： 

一、103 年 7 月中旬普悠瑪號正式通車，重要的目標是解決花東地區一票難求之問題，普悠瑪號也

被譽為「準高鐵」，東部鄉親也給予很高的期待，希望未來能達成「大台北一日生活圈」，

使生活更便捷。 

二、然而普悠瑪列車雖擁有車速上優勢，卻因轉乘工具不足，使其運輸之便捷性受到限制。目前往

返花蓮─台東之非對號列車班次相當有限（僅 3-5 班〉，自強、莒光等對號列車班次亦不密集

，普悠瑪號抵達花蓮站、台東等大站後，若欲轉乘至其他小站，則多需等待半小時甚至一小

時以上，對於仰賴火車運輸之旅客或當地居民，難以實質感受通車之便利。 

三、此外，台北─台東可售無座位票之列車，因普悠瑪號正式通車而班次減少。以 7/1 及 7/29 兩

日為例，7/1(二)台北至台東十三班列車中，其中十一班列車可售無座位票；7/29(二)台北至

台東十三班列車中，其中僅六班車可售無座位票。由此可知，總車次並無增加的狀況下，可

售無座位班次列車減少一半以上，增加運輸速度，卻減少運輸能量，恐使可售無座位列車更

加擁擠，甚至加劇花東地區逢年過節一票難求之問題。 

四、由此可知，花東普悠瑪號通車雖旨在便民，然未調整接駁列車班次時間，亦未維持可售無座位

票列車班次數量，徒使便民德政為德不卒。行政院應盡速提出東部地區鐵路網絡整體性規劃

，規劃地區轉運站，並以轉運站為接駁點，調整區間列車接駁時間，增加區間車班次數量，

發揮轉運站功能，並增加其他地區通往花東非對號列車班次數量，才能真正便利東部交通，

提升東部居民福祉。爰此，本席特向行政院提出質詢。 

（十三）本院陳委員超明，針對教育部公布《十二年國民基本教育課程

綱要總綱（草案）》後，全國數學界與科學界為之譁然。數學

號稱與國文、英文並列基本學科，但總綱小組成員完全無數學

界成員，閉門造車的結果，將原本連接大學課程所需要的高中

數學 24 學分，減半刪到 12 學分，完全無法和國、英相比；對

於原先九年一貫數學教學時數不足的缺失，也毫無補救。本席

認為政府應重新檢討此一重大政策，此舉將造成我國的國際競

爭力下降，政府對此務必要懸崖勒馬，特向行政院提出質詢。 



 

 
265

立法院公報 第 103 卷 第 51 期 院會紀錄

 

說明： 

一、世界各國的課程規劃，都將語文與數學並列為學習的「工具學科」，並重視其基礎訓練。

國家教育研究院在專業不足的情況下草擬《十二年國民基本教育課綱總綱（草案）》，將

數學領域時數從現行 3 年的必修與必選 24 學分大幅刪減為 2 年的必修 12 學分。此舉將不

僅強力衝擊大學端的教學，還會大大降低學生的競爭力。 

二、過去 10 年來台灣中小學數學授課時數一再降低，和鄰近東亞國家如日本、韓國、新加坡比

，大約只剩下 7 成。本席認為，數學是科學的基本工具，而科學又是台灣的競爭力命脈，

政府相關部門應該正視此次數學課綱學分時數的調整，千萬不能疏忽大意。 

三、基於總綱小組的回應完全不如預期，繼續打彈性選修的迷糊戰，漠視大學入學考試的現實

影響。這將讓家長對一般學校失去信心，競相投入個人社經資源到孩子身上，參加各種校

外補習，不但凸顯貧富差距的競爭壓力，甚至將嚴重影響並擴大國民數學基本能力的差距

。本席認為在十二年國民基本教育中，如果沒有更妥適的做法，數學科維持現行必修及必

選學分是必要的。政府應特別注意不可輕率刪減數學學分，要注意對數學課時刪減所可能

對於學生及國家競爭力的不良影響。 

（十四）本院陳委員超明，鑒於保安處分目的為避免犯罪行為人再犯之

保護措施，以消弭其反社會的危險性，使其適應社會，達到保

衛社會目的；然部分犯罪行為人在獄中表現良好獲假釋，卻仍

需待假釋期滿執行保安處分，或是觀護人報告不為檢察官認同

，犯罪行為人仍需執行保安處分，使得保安處分有一罪兩罰之

疑，也喪失其原有意義。故建請法務部應針對保安處分之規定

，參酌現實狀況，重新進行法律檢討，特向行政院提出質詢。 
 

說明： 

一、部分犯罪行為人觸法後，經司法審判處以刑罰，顧慮無法令其改善，因而採行另外之保護

措施，以消弭其反社會的危險性，使其適應社會，達到保衛社會之目的，此種改善效果的

措施，即為保安處分。 

二、然而部分犯罪行為人在獄中因表現良好而獲假釋，重新回到社會正常工作、生活，甚達數

年，卻仍需待假釋期滿後，被通知續執行保安處分，此不但中斷犯罪行為人重新返回社會

之時程，令其更生徒增困擾；同時，假釋即代表刑期未執行完畢前考量其於獄中有改過向

善之良好表現，司法單位給予暫時提早出獄之「留校察看」制度。如今卻又於假釋期滿、

進入社會工作、生活一段時間後，強制進行保案處分，等同於否決假釋之本意。 

三、同時，保安處分之執行與否，完全取決於執行檢察官之權力。觀護制度在於透過定期訪視


